
证券代码：

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7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上午九时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440

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0%

，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部分董

事、全体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彬贤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440

万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 张文晶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2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丹甫工业园丹甫公司二楼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罗志中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82822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1.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合资成立四川景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2822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2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2

、会议召开地点：海宁市水月亭西路

280

号海宁花园酒店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志达先生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 代表股份

707146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66.27％

。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7

名赞成，持有股份

707146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

名赞成，持有股份

707146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４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０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９８４

戴书华

３ ０１＊＊＊＊＊０６１

陈钿隆

４ ００＊＊＊＊＊２０６

丁邦清

５ ０１＊＊＊＊＊６９０

夏 跃

６ ０１＊＊＊＊＊６２８

何 滨

７ ００＊＊＊＊＊９９１

康安卓

８ ０１＊＊＊＊＊９１７

李崇宇

９ ０１＊＊＊＊＊００４

郝建平

１０ ００＊＊＊＊＊５３７

沙宗义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

，

０３１

，

００５ ４４．９６％ ２９

，

６２４

，

８０４ ６６

，

６５５

，

８０９

４４．９６％

４４．９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

，

０３５

，

２１３ ２５．５４％ １６

，

８２８

，

１７０ ３７

，

８６３

，

３８３ ２５．５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持股

１５

，

９９５

，

７９２ １９．４２％ １２

，

７９６

，

６３４ ２８

，

７９２

，

４２６ １９．４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３４０

，

７５０ ５５．０４％ ３６

，

２７２

，

６００ ８１

，

６１３

，

３５０ ５５．０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３４０

，

７５０ ５５．０４％ ３６

，

２７２

，

６００ ８１

，

６１３

，

３５０ ５５．０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内外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５

，

８９７

，

４０４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６

元。

八、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４５

号之二

邮 编：

５１００８０

资询电话：

０２０－８７６１７３７８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６７１６６１

联 系 人：李佳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5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30

开始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第一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召开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 （股东授权代理人） 共

24

人， 代表公司股份

1,199,578,1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3％

。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3

、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4

、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5

、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6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

、关于逐项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1

关于选举凌克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2

关于选举黄俊灿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3

关于选举陈爱虹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4

关于选举陈必安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5

关于选举孙聚义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6

关于选举陈志升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7

关于选举郭跃强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8

关于选举

BILL HUANG

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9

关于选举徐家俊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0

关于选举梁莉莉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1

关于选举李绪富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2

关于选举王志乐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3

关于选举夏新平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4

关于选举靳庆军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7.15

关于选举宋军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8

、关于逐项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1

关于选举杨伟民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8.2

关于选举夏桂英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8.3

关于选举翁明君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9

、关于调整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9,578,170

股，同意

1,199,578,170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春兰女士和娄曲亢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6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1

：

30

在总部（深圳）第三会议室召开，同时在北京、上海及武汉以视频连线

方式开设分会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十五人，其中董事

Bill Huang

和独立董事王志乐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

事徐家俊和独立董事夏新平代为出席并表决。经投票表决，以十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 关于选举凌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凌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2

、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2.1

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制度》，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凌克、黄俊灿、陈爱虹、

陈志升、郭跃强、王志乐、靳庆军；选举董事长凌克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志乐任副主任委员。

2.2

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

事靳庆军、夏新平、宋军、李绪富、董事

Bill Huang

；选举独立董事靳庆军任主任委员。

2.3

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夏新平、王志

乐、李绪富、董事陈爱虹、梁莉莉；选举独立董事夏新平任主任委员。

3

、 关于聘请黄俊灿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黄俊灿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4

、 关于聘请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1

关于聘请陈必安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4.2

关于聘请严家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4.3

关于聘请胡弘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4.4

关于聘请徐家俊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4.5

关于聘请张晓峰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4.6

关于聘请宋涛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4.7

关于聘请韦传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4.8

关于聘请徐家俊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以上人员为公司高管人员，任期三年。

以上高管人员，其中兼任公司董事的人员简历详见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未兼任公司董事的

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5

、 关于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4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该项工作

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公司网站（

www.gemdale.com

）。

6

、 关于聘请张晓瑜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附：部分高管人员简历：

1

、严家荣，男，

1963

年

10

月生。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经济师。曾任猴王集团副总经理、深圳开物科

技公司总经理，金地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金地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金地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金地

集团武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金地集团北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商业公

司总经理。

2

、胡弘，男，

1966

年

10

月生。英国威尔士大学新港学院（深圳）

MBA

。曾就职于现代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

1993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金地集团经营部经理，金地置业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

助理、金地集团西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3

、张晓峰，男，

1970

年

8

月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1997

年加入金

地集团，历任金地集团建材部副经理，金地集团上海公司拓展总监、金地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金地

物业公司董事长、金地集团沈阳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金地集团北京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4

、宋涛，男，

1969

年

9

月生，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建筑系。

2003

年加入金地集团，历任金地集团技术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区域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总裁助

理。

5

、韦传军，男，

1968

年

10

月生。经济学学士，上海财经大学

EMBA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英国特

许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曾任职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万科集团财务部总经理助理等。

2003

年加

入本公司，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7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总部召

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杨伟民、夏桂英、翁明君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金工字〔

2011

〕

01

号），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勇、孙静

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共有监事五名，其中杨伟民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监事夏桂英

代为出席并表决。经投票表决，以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杨伟民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杨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

○

一一年四月

公司声明

金隅股份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金隅股份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金隅股份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金隅股份自行负责；因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的交易所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概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股份”）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太行水泥）（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从而履行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金隅集团”）整合旗下水泥资产的承诺，实现解决同业竞争、进一步发挥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完善公

司治理架构等目的，同时实现金隅股份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金隅股份向太行水泥除金隅股份外的所有股东（如有股东行使现金选择

权，则发行对象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发行

Ａ

股，以实现换股吸收合并太行水泥，同时太行水泥注销，

金隅股份作为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金隅股份直接持有太行水泥

９．９９９％

的股份，同时托管金隅集团所持有的太

行水泥

２０．００１％

的股份。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金隅股份换股价格为

９．００

元

／

股， 太行水泥换股价格为

１０．８０

元

／

股，由此确定的金隅股份和太行水泥的换股比例为

１．２

：

１

，即太行水泥股东（除金隅股份外）所持

的每股太行水泥股票换取

１．２

股金隅股份发行的

Ａ

股股票。 金隅股份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

股。 除金隅股份以外的太行水泥股东以及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以所持太行水泥的股票

数乘以

１．２

即为其获得金隅股份本次发行的

Ａ

股数。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由金隅集团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向现金

选择权目标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在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太行水泥股东（除金隅

股份和金隅集团及持有权利受限股票股东以外）可以以其所持有的太行水泥股票按照

１０．６５

元

／

股的价格

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在方案实施时，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受让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并

支付现金对价。而后，现金选择权提供方连同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太行水泥股东（金隅股份除外）在本

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实施日将所持股份与金隅股份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Ａ

股进行交换， 因此

现金选择权的行使不影响金隅股份本次发行

Ａ

股的数量。 金隅集团在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５８

，

４００

股范围内，以

１０．６５

元

／

股的价格无条件受让部分太行水泥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并支付现金对价；中国信达

按照

１０．６５

元

／

股的价格无条件受让其他太行水泥股东全部剩余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并支付现金

对价。

在金隅股份

Ａ

股上市后，中国信达向追加选择权目标股东提供追加选择权。若金隅股份

Ａ

股上市首

日的交易均价低于金隅股份换股价格

９．００

元

／

股，至金隅股份

Ａ

股在上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时止，如追加选

择权目标股东仍持有金隅股份

Ａ

股，上述股东可以行使追加选择权，将所持有的金隅股份

Ａ

股按照换股

价格

９．００

元

／

股部分或全部转让给追加选择权的提供方。 上述追加选择权目标股东可行使追加选择权的

股份数量不得超过该投资者在金隅股份

Ａ

股上市前所持有的登记在册的金隅股份

Ａ

股股数减去上市后

所卖出的金隅股份

Ａ

股股数之余额。投资者在金隅股份

Ａ

股上市后新购入的股份，无权行使追加选择权。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象仅为太行水泥除金隅股份以外的股东以及现金选择权提供方，金隅股份

所持的太行水泥股票不参与换股亦不行使现金选择权，并于本次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金隅集团持有

的太行水泥股票参与换股，不行使现金选择权。

金隅股份本次发行的

Ａ

股全部用于吸收合并太行水泥，除此以外，不向其他公众投资者发行股票及

募集资金。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决议批准文件

１

、 金隅股份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２

、太行水泥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９１８

号）， 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

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５５

号），批准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出具《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初步批复》（京商务资字［

２０１０

］

７５８

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出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京

商务资字［

２０１１

］

８６

号），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出具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

垄初审函［

２０１０

］第

６４

号），决定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具了《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环函［

２０１０

］

３０７

号）。

８

、金隅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８

号），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太行水泥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等将转至金

隅股份。

（一）长期股权投资

太行水泥原直接投资并持有

８

家公司的股权，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均由金隅股份接收。截至本报告

书出具之日，上述

８

家公司股权变更至金隅股份的法律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上述

８

家公司中的中外合

资和中外合作企业的股权变更需要取得有关外资审批部门的批准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其他公司的股

权变更需要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受限于外资审批部门的批准及

／

或工商登记机关的核准，上述股

权变更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本部未拥有任何土地使用权，因此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证的过户。

（三）房屋所有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太行水泥原拥有的全部房产已作为出资投入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邯郸金隅”）并已办理完成过户手续。邯郸金隅为太行水泥下属子公司，其股权变更至

金隅股份的法律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该等变更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商标权和商标申请权

太行水泥原拥有

１

项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已由太行水泥无偿转让给邯郸金隅。截至本报告书出具

之日，该注册商标的转让变更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受限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核准，该注

册商标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其他资产

太行水泥除前述资产外的其他无需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的资产已由金隅股份承继。

（六）债权债务

根据《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以下简称“《换股

吸收合并协议》”），本次合并完成后，金隅股份作为存续公司，将承继及承接太行水泥的所有职工、资

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责任等，太行水泥将解散并办理注销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金隅股份和太行水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分别在相关报纸上就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事宜作出公告。在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没有债权人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金隅股份和太行水泥的所有债权债务已于合并完成日起由存续公司金隅股份承继。

四、金隅股份注册资本变更

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导致金隅股份的注册资本变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对金隅股份换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１

）京会兴验字第

４－００７

号

《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金隅股份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

１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２８５２４５

），据记载，金隅股份注册资本为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

元，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

路

３６

号，法定代表人为蒋卫平，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

经营项目：制造建筑材料、家具、建筑五金；木材加工；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销售

自产产品”，经营期限为永久。

五、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价支付情况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情况

金隅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暨换股

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换股与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在前述报纸

和网站刊登了本次现金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申报

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Ｔ＋１

日）正常交易时段（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现金选

择权申报日，没有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二）对价股份的支付情况

金隅股份已完成向太行水泥原股东发行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

股金隅股份

Ａ

股股份，用作支付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的对价。该等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登

记手续，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追加选择权实施情况

由于金隅股份

Ａ

股上市首日的交易均价高于金隅股份换股价格

９．００

元

／

股， 因此上市首日追加选择

权行使条件未被触发。

六、太行水泥注销法人资格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冀）内资登记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５７

号），准予太行水泥注销。

七、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资产交付及相关股权资产过户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金隅股份未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对其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和调整。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合并完成日之后，金隅股份的原管理人员和原职工将根据其与金隅股份

签订的聘用协议或劳动合同，继续在存续公司工作。合并完成日之后，太行水泥的全体在册员工将由存

续公司全部接收。太行水泥作为太行水泥现有员工雇主的任何及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的合并完成日起由存续公司金隅股份享有和承担。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太行水泥的全体在册员工已由金隅股份或其下属子公司接收，太行水泥作

为雇主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已由金隅股份或其下属子公司享有和承担。

九、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至今，不存在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导致发生金隅集团及金隅集团关

联企业（金隅股份及金隅股份附属企业除外）占用金隅股份资金或资产的行为，或金隅股份为金隅集团

及金隅集团关联企业（金隅股份及金隅股份附属企业除外）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金隅股份与太行水泥签订了《换股吸收合并协议》。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十一、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１

、金隅集团在

２００７

年收购太行水泥报告书中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金隅

集团将在时机成熟时通过资产重组与整合将与水泥相关产业的资产与业务全

部注入上市公司，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２

、金隅集团在

２００９

年金隅股份

Ｈ

股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时承诺：“本次水泥

资产整合将以太行水泥向金隅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进行。金隅集团

拟通过资产整合将太行水泥发展成为金隅集团下属水泥业务的唯一发展平

台，统一运营和管理金隅集团的水泥资产及业务，成为金隅股份绝对控股的水

泥业务公司， 从而妥善解决金隅集团与太行水泥之间水泥业务的竞争问题”；

“金隅集团将于金隅股份上市后

１２

个月内完成水泥资产整合方案并进入申报

程序”。

金隅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太行水泥已经完成，

金隅集团对所作承诺

已经履行完毕。

Ａ

股首次公开

发行暨换股吸

收合并太行水

泥时所作承诺

１

、金隅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除已出具同意函的债权人以外

的任何债权人如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宜向金隅股份及

／

或太行水泥提出异

议，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就债务的履行提供相应的担保，金隅集团承诺作为金

隅股份和太行水泥的保证人，就金隅股份和太行水泥的债务清偿承担不可撤

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在本承诺的有效期间，

无债权人就换股吸收

合并事宜向金隅股份

及

／

或太行水泥提出异

议。截止本报告书出具

之日，该承诺已经履行

完毕。

２

、金隅集团于

９

月

１７

日向金隅股份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做出如下

声明及承诺：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金隅股份及其控股企业与金隅集团及金隅集团控股

企业签订

１８

份协议， 以总计

２６５

，

１４８．５５０１

万元的价格收购金隅集团或金隅集

团控股企业持有的相关企业股权

／

产权及资产。

上述股权

／

产权及资产完成后，金隅集团及金隅集团控股企业所从事的业

务与金隅股份及其控股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２

）金隅集团将严格遵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与金隅股份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

协议》的约定，不会并且将促使金隅集团控股企业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或参与任何与金隅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

３

） 金隅集团同意承担并赔偿因金隅集团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而给金隅

股份及其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本承诺函自金隅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生效，至

金隅集团不再作为金隅股份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的定义依照当时适用的

法律法规确定）之日，或金隅股份的股票不再在上交所上市当日（以较早者为

准）失效。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金隅集团未有违反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的行为。

３

、金隅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商

标无偿转让的承诺函》，就金隅集团将其拥有的全部现有商标和申请中的商标

无偿转让给金隅股份事宜不可撤销地作出如下承诺：

（

１

）在取得内部决策机构和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同意，并依法履行

相关的法律程序后，金隅集团将其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拥有的全部现有商

标和申请中的商标无偿转让给金隅股份或其下属企业。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就现有商标和申请中的商标的转让事宜

签署相关的转让协议并履行所需的法律程序。

（

２

）金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不包括金隅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及境外、且与金隅股份主营业务相关的类别申请注册与金隅股份现有

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也不会在金隅集团现有商标注册类别以外的与

金隅股份主营业务相关的其他类别申请注册现有商标。

（

３

）自现有商标和申请中的商标的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日（即现有商标的

权利人和申请中的商标的申请人变更为金隅股份或其下属企业之日）起，终止

执行双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签署的《商标许可使用总协议》。金隅集团将适时与

金隅股份就协议的终止履行及其后续相关事宜另行作出约定或安排。

金隅集团已就无偿转

让商标事宜与北京市

国资委进行沟通。截止

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

承诺目前正在履行过

程中。

４

、金隅集团承诺：自金隅股份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交易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金隅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金隅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金隅股份其他原内资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信达、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金隅股份非上市外资股股东合生集团

有限公司、 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出具承诺函， 承诺：

“自金隅股份

Ａ

股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金隅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

由金隅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金隅集团及金隅股

份其他原内资股股东、

原非上市外资股股东

未有违反本承诺的行

为，本承诺目前正在履

行过程中。

５

、 金隅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就其在收购太行水泥以及金隅股份

Ｈ

股首

次公开发行申请时分别作出相关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如下承诺：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过程中， 若出现太行水泥股东就金隅集团原承诺提

起诉讼并要求赔偿实际损失时，金隅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

关责任。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未出现太行水泥股

东就金隅集团原承诺

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实际损失的情况，本承

诺目前正在履行过程

中。

十二、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太行水泥的部分资产尚未完成过户手续。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约

定，自合并完成日起，太行水泥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将由金隅股份享有和承担。因此，虽然上述

资产尚未办理完成过户手续，但与资产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已自合并完成日起由金隅股份享有和承担。

上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金隅股份不构成重大法

律风险。

十三、 中介机构对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一）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合并方财务顾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

市公司已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核查意见披露的情形外，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取得的资产已合法过户至金隅股份名下；金隅股份已向太行水泥原股东支付完毕对价股份；

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现金选择权、追加选择权，金隅股份已严格按照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法

律文件予以实施；金隅股份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增加的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完毕注册资

本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相关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其在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过程中所出具相关承诺的情形；

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合并方律师意见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合并方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合并协议》的约定。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被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

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

公司已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核查意见披露的情形外，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取得的资产已合法过户至金隅股份名下；金隅股份已向太行水泥股东支付完毕对价股份；就本

次换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现金选择权、追加选择权，金隅集团及中国信达已严格按照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相关法律文件予以实施；金隅股份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增加的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完毕

注册资本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金隅集团及金隅股份其他原内资股股东和原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不存

在违反其在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过程中所出具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四）被合并方律师意见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被合并方律师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北京金

隅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约定。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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